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渝中环不罚〔2025〕2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450405750D
法定代表人：胡鹏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74号
2025年10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污染源监测数据发布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下述违法行为：

根据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监测站2025年10月10日移交线索发现，你单位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在2025年9月30日前，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你单位自检查发现之日起10日内，按要求完成了整改。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为凭：

1.2025年10月10日，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所作《关于2025年9月渝中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情况通报》及附件。

证据1证明：你单位渝中院区截至10月10日，门诊污水处理站废气有组织排放H2S数据未发布，锅炉NOX的数据未发布（连续两个月）。
2.2025年10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所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3.2025年10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委托人蔡彦所作《调查询问笔录》。

4.我局于2025年10月10日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渝中环违改〔2025〕15号）及送达回证。

5.重庆市污染源监测数据发布平台相关监测数据。
证据2-5证明：我局责令你单位立即整改，你单位已于2025年10月13日在重庆市污染源监测数据发布平台完成相关数据发布。

6.你单位的排污许可证复印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受托人蔡彦的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6证明：（1）违法主体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蔡彦代表你单位接受调查处理合法有效。
7.你单位提供、由重庆润一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渝中院区）自行监测重点管理低完成度的情况说明》及相关附件。

8.《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渝中院区污水处理站运营托管服务合同》。

证据7-8证明：（1）重庆润一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接受你单位委托，负责污水处理站和在线监测系统在2023年10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期间的日常运营管理及达标运行；（2）你单位7-9月因锅炉停用，未能检测NOX，该情况已在重庆市污染物监测数据发布平台上标记；（3）7-9月时间段内的《检测报告》中未检出NOX；（3）因该时间段内锅炉停用，未产生相关污染物，未造成危害后果。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关于“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污染物排放信息应当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11月21日作出《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渝中环不罚告〔2025〕2号）并于2025年11月26日送达你单位被委托人蔡彦，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你单位在告知的期限内没有进行陈述申辩。

鉴于你单位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参照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轻微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免予行政处罚有关事项的通知》（渝环规〔2021〕6号）文件精神，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自动监测数据规范化管理，按规定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2.常态化做好排污设施运维，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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